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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建筑节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地方建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主要内容包括：节能管理、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重点用能单位
节能、节能技术进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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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
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国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度。
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生产工艺的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制定并公布。
　　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生产单位，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
期治理。
　　对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
；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第十八条 国家对家用电器等使用面广、耗能量大的用能产品，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
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产品质量监
督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对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标注能源效率标
识，在产品包装物上或者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并按照规定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国务院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共同授权的机构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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